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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/2021_2022__E5_B1_B1_E

4_B8_9C_E7_9C_81_E6_c26_24588.htm 山东省委组织部、省人

事厅联合下发《关于2002年度全省考选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

作者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明确了报考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

者必须具备的条件。 通知指出，报考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

者，必须具有大专毕业以上文化程度，年龄不超过35周岁

（1967年7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 据了解，省直机关限具有大学

本科毕业以上文化程度、两年以上工作经历（2000年7月31日

前参加工作）、非农业户口的在职人员报考；县级机关允许

符合条件的农民报考。中小学教师报考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

作者，须经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同意。 此外，根据工作需要

，2002年部分应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（含择业期内尚未就

业的毕业生）也可报考，报考省直机关的具体条件是：毕业

研究生、双学士学位毕业生、优秀本科毕业生（或中共党员

、校级三好学生、校级优秀学生干部、二等以上奖学金获得

者）；报考市级机关、县级机关的具体条件由各市确定。符

合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报考省直机关不受学校和生源

所在地限制。凡入学前与具体单位签有定向、委培合同或就

业协定的毕业生不得报考。 省直机关从选调生中考选补充工

作人员的范围为2001年以前（含2001年）由省委组织部选派

到基层工作的选调生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